
关于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上海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７００９８

；基金简称“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的发行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起将增加上海证券为代理销售机构。

一、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上海证券办理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上海证券

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上海证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

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关于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部分代销机构定投基金、电子渠道

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部分代销机构协商一致，

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起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４７００８８

；

Ｃ

类：

４７００８９

，基金简称“汇添

富信用债债券”）参加相关代销机构开展的定投基金、电子渠道（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网上交易系统）申

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一、费率优惠内容

序号 代销机构 定投申购费率折扣 电子渠道申购费率折扣

１

工商银行 未开通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申购

８

折

２

中国银行

８

折 网银

８

折

３

建设银行

８

折 网银

７

折

４

交通银行

８

折 网银和手机银行

８

折

５

中信银行 无 网银

７

折

６

杭州银行

８

折 网银

６

折

７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柜面

８

折，个人网银

４

折 网银

６

折

８

渤海银行 柜台

８

折，网银

４

折 网银

４

折

９

爱建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１０

长江证券 网上交易、手机证券定投

４

折 网上交易、手机证券

４

折

１１

第一创业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１２

东方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１３

东吴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１４

光大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６

折

１５

华福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１６

广发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１７

广州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１８

国都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１９

国联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２０

国泰君安证券 无 银证联名卡网上交易

４

折；非联名卡

９

折

２１

华安证券

８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２２

华宝证券

４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２３

江海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２４

民族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２５

齐鲁证券

４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２６

日信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２７

瑞银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６

折

２８

申银万国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２９

万联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０

厦门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１

湘财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２

信达证券

４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３

中原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４

安信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５

德邦证券 无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６

华泰证券 柜台

８

折，网银

４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７

银河证券 柜台

８

折，网银

４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８

中信建投证券 柜台

８

折，网银

４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３９

中投证券 柜台

８

折，网银

４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４０

兴业证券 柜台

８

折，网银

４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４１

海通证券 柜台

８

折，网银

４

折 网上交易

４

折

投资者通过以上代销机构定投或电子渠道申购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基金，申购费率享有上述折扣优惠，但优

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二、重要提示

１

、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基金在相关代销机构的每期定投最低扣款金额请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披露的《关

于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２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基金投资事务，具体活动内容、业务规则及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３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基金申购费率等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

ｃｏｍ

）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１

工商银行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８８

２

中国银行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９５５６６

３

建设银行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９５５３３

４

交通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５

中信银行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６

杭州银行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０５７１－９６５２３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７

上海农商行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８

渤海银行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９

爱建证券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１０

长江证券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１１

第一创业证券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２３

１２

东方证券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０３

１３

东吴证券

ｗｗｗ．ｄｗｊｑ．ｃｏｍ．ｃｎ ９６２８８

１４

光大证券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１５

华福证券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６３２６

１６

广发证券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５

１７

广州证券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９６１３０３

１８

国都证券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１９

国联证券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２０

国泰君安证券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２１

华安证券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２２

华宝证券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２３

江海证券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２４

民族证券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２５

齐鲁证券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８

２６

日信证券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２７

瑞银证券

ｗｗｗ．ｕｂｓ．ｃｏｍ／４／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２８

申银万国证券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ｃｎ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２９

万联证券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３０

厦门证券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３１

湘财证券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３２

信达证券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３３

中原证券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９６７２１８

３４

安信证券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３５

德邦证券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３６

华泰证券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

３７

银河证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３８

中信建投证券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

３９

中投证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４０

兴业证券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２

４１

海通证券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４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

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关于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信用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４７００８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

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信用债

Ａ

汇添富信用债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７００８８ ４７００８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的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本公司公告

暂停时除外）的交易时间（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业务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

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网点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通过基金管理

人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元 （含申购费）；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

（

ｔｒａｄｅ．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 各代销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

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２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另有规定的除外。

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的金额和赎回的份额、最低基金

份额余额和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

在一家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Ｃ

类基金份额指从本

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不收取认购、申购费用，在赎回时根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用的基金份额，其

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０％

）。 本基金

Ａ

类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５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Ｍ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最低份额

５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不

足

５

份的，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用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时间分段设定如下（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Ａ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１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０５％

Ｎ≥２

年

０％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Ｎ

） 赎回费率

Ｎ＜３０

天

０．３０％

Ｎ≥３０

天

０％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的转换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费用。 上述基金调整后

的转换费用如下：

（一）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年限递减，具体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在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 基金转换费用中转出基金的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财产。

（二）申购补差费用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

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１

）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

＝

转出确认金额

×

赎回费率

补差费

＝

（转出确认金额

－

赎回费）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确认金额

－

赎回费

－

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

＝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补差费为零）

２

）举例：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将已持有

３０

天的汇添富信用债

Ａ

基金

１０

万份转换为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基金。 假设

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０

元（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１０％

），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３０

元，添富民营申购费

率为

１．５０％

，汇添富信用债

Ａ

申购费率为

０．８０％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７０％

。 则转换所得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赎回费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０

（元）

补差费

＝

（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

）

×０．７０％／

（

１＋０．７０％

）

＝７０１．３８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７０１．３８＝１００

，

１９７．６２

（元）

转入确认份额

＝１００

，

１９７．６２／１．０３０＝９７

，

２７９．２４

（份）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

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基金、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基金、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基

金、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基金、汇添富货币基金、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３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Ｃ

类、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基金、汇添富民营活力股

票基金、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基金、汇添富保本混合基金、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基金、汇添富可转换债券基金、汇

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４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单笔转换申请

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货币基金份额不足

１

份，其他基金份额不足

５

份的，注册登

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投资者在本基金销售机构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２

、本业务受理时间与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３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进行扣款。 由于销售机构关于具体扣

款方式和扣款日期的规定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４

、投资者应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扣款金额，该金额应不低于销售机构规定的最低定投金额。

５

、定投业务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 部分销售机构将开展本基金的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执行的定投申购费率为准。

６

、定投的实际扣款日为定投的申请日，并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进行确认，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起查询定投的确认情况。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

ｔｒａｄｅ．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办理汇添富

信用债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投业务。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１

）办理汇添富信用债基金申购、赎回的代销机构

工商银行 长江证券 瑞银证券

农业银行 长城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

中国银行 第一创业证券 世纪证券

建设银行 东北证券 天相投顾

招商银行 东方证券 万联证券

交通银行 东吴证券 西南证券

中信银行 方正证券 厦门证券

宁波银行 光大证券 信达证券

平安银行 华福证券 湘财证券

杭州银行 广州证券 浙商证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国都证券 中航证券

北京银行 国金证券 中信金通证券

渤海银行 国联证券 中信万通证券

哈尔滨银行 国泰君安证券 中信证券

上海银行 恒泰长财证券 中银国际证券

广发证券 恒泰证券 中原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宏源证券 招商证券

中投证券 华安证券 安信证券

兴业证券 华宝证券 渤海证券

五矿证券 华龙证券 德邦证券

海通证券 江海证券 国信证券

天源证券 银河证券 国元证券

山西证券 华泰证券 金元证券

爱建证券 民族证券 平安证券

财富证券 齐鲁证券

财通证券 日信证券

２

）办理汇添富信用债基金转换的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 财富证券 万联证券

建设银行 长江证券 西南证券

招商银行 第一创业证券 厦门证券

交通银行 东北证券 湘财证券

中信银行 东方证券 信达证券

宁波银行 东吴证券 浙商证券

平安银行 方正证券 中航证券

杭州银行 光大证券 中信金通证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华福证券 中信万通证券

渤海银行 广州证券 中信证券

哈尔滨银行 国都证券 中银国际证券

上海银行 国金证券 中原证券

广发证券 国联证券 招商证券

江海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 安信证券

民族证券 恒泰长财证券 渤海证券

齐鲁证券 恒泰证券 德邦证券

日信证券 宏源证券 国信证券

瑞银证券 华安证券 金元证券

中投证券 华宝证券 平安证券

天源证券 华龙证券 华泰证券

山西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银河证券

爱建证券 海通证券 兴业证券

财通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 天相投顾

３

）办理汇添富信用债股票基金定投的代销机构

代销机构 每期定投申购最低扣款金额（元）

中国银行

１００

建设银行

２００

招商银行

３００

交通银行

１００

中信银行

１００

宁波银行

１００

平安银行

１００

杭州银行

１００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１００

北京银行

２００

渤海银行

１００

哈尔滨银行

２００

上海银行

３００

爱建证券

２００

长江证券

３００

第一创业证券

１００

东北证券

１００

东方证券

２００

东吴证券

１００

华福证券

１００

广发证券

２００

广州证券

２００

国联证券

５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

１００

恒泰长财证券

３００

恒泰证券

３００

华安证券

１００

华宝证券

１００

华龙证券

１００

江海证券

１００

齐鲁证券

５００

日信证券

１００

瑞银证券

１００

，

０００

申银万国证券

５００

天相投顾

１００

万联证券

２００

西南证券

１００

厦门证券

２００

湘财证券

１００

信达证券

１００

浙商证券

３００

中信金通证券

２００

中信万通证券

１００

中信证券

１００

中原证券

１００

招商证券

１００

安信证券

３００

德邦证券

３００

国信证券

５００

平安证券

１００

华泰证券

１００

银河证券

１００

中信建投证券

１００

中投证券

１００

兴业证券

２００

海通证券

２００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起，基金管理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公布上一

个基金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投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

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信息。

２

、投资者在本基金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３

、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开展基金申购的费

率优惠活动，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执行的申购费率为准。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

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2

年

2

月

10

日 星期五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股票代码：

600540

公告编号：

2012-07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

19

次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2012

年

2

月

9

日上午

10

：

30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何伟先生主持。 会议

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财务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玛依塔斯风电场项目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电力公司签订《股东协议书》，投资设立

"

国

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

"

。 拟设立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8,000

万元，三家公司将分别以现金方式按照出资比例

25%

、

65%

和

10%

承担出资额，本公司按照出资比例拟出资

2,000

万元，成为拟设立公司参股股东。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筹资金。 本次拟参与投资设立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的农五师电力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故本次对外投资

构成关联交易。

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何伟先生、乔平

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交易发表独立董事意见，认为交易价格公允，决策程序合规。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540

证券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8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

玛依塔斯风电场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投资标的名称：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

2

、投资金额和比例：新赛股份按照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5%

的比例出资

2,000

万元。

3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电力公司为本公司之关联方，此次该公司与本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故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自

2010

年以来该公司与新赛股份共同投资参股国电

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项目第一、二期，并持有

10%

股权。

一、对外投资概述

由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新赛股份

"

）拟与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国电新疆电力公司

"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电力公司（以下简称

"

农五师电力公司

"

）签订《股东协

议书》，拟按照

25%

、

65%

和

10%

的出资比例投资设立

"

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塔城发电公司

"

）。 拟设立

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8,000

万元，新赛股份按照比例出资

2,000

万元，成为拟设立公司参股股东。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筹资金。

本次拟参与投资设立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的各方当事人除农五师电力公司外与公司及本公司股东均无关

联关系。 农五师电力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故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新疆赛里木现

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玛依塔斯风电场项目议案》。

二、拟投资主体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股东相关情况

（一）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6

日设立，注册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市西虹路

358

号，公

司注册资本为

73,236

万元人民币，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650000030000639

，法人代表为张成龙。 经营范围：一般经

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

力业务相关的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一般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电力公司

该公司系集发电、供电、供热、用电管理为一体的国有中型电力企业，属自发、自供、自管、自用的电网公司。 公

司于

1989

年

4

月

24

日设立，注册地址为新疆博乐市建设西路，公司注册资本为

6,441

万元人民币，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

6527001000103

，法定代表人肖海波。 公司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火力、水力发电及供应；输变电

设备的零售、安装供热；住宿。

该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之下属企业，为本公司之关联方，此次该公司与

本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故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2010

年该公司与新赛股份共同投资

参股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项目第一、二期，并持有

10%

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本次投资标的公司为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

拟投资建设的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由国电新疆电力公司、新赛股份和农五师电力公司三方共同出资设立，

公司地址位于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 经营范围：发电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公司

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2

、玛依塔斯区域风电场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托里县玛依塔斯区域风电场发开建设规模为

200MW

，分四期开发。 目前已完成一期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但尚未获得相关部门备案。

国电托里玛依塔斯风电项目一期总投资为

44339.87

万元，建设

49.5MW

，风电场工程

33

台

WTG77-1500

风机，投

产运行后，年平均上网电量

12513.6

万

kWoh

，建设期

1

年，生产经营期

20

年。

四、拟签订《股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

、 《股东协议书》由新赛股份（下称乙方）与国电新疆电力公司（下称甲方）及农五师电力公司（下称丙方）签订。

2

、 三家公司拟在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投资设立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 进行玛依塔斯区域风电场开发建

设。 公司经营范围：发电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3

、 托里县玛依塔斯区域风电场开发建设规模为

200MW

，分四期开发，一期建设规模为

49.5MW

，二期建设规

模为

49.5MW

，三期建设规模为

49.5MW

，四期建设规模为

51.5MW

，估算总投资约

16

亿元，分期开发，计划一期建设规

模为

49.5MW

，动态总投资暂定为

4

亿元。 以工程竣工结算书为准。

4

、 公司项目资本金暂按一期建设总投资的

20%

确定，即

8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股东各

方对项目资本金的认缴额及占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分别为：

甲方：出资占项目资本金的

65%

，出资

5200

万元；

乙方：出资占项目资本金的

25%

，出资

2000

万元；

丙方：出资占项目资本金的

10%

，出资

800

万元；

股东各方均以人民币现金投入。

其余部分项目资本金根据工程建设需要经股东会决议后分期注入。

5

、 认缴本次注册资本的出资股东应当在本次《股东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足额缴纳出资。

6

、 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董事会成员

9

名。董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甲方推荐

5

名，

乙方推荐

2

名，丙方推荐

1

名。 监事

7

名。 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2

名。

7

、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加盖公章，并经新赛股份董事会批准通过后生效。

五、项目投资效益估算

按上网电价

0.4957

元

/kW

·

h(

不含增值税，含增值税为

0.58

元

/kW

·

h)

计算，在计算期内，按不含税上网电价计算，

本项目发电收入总额为

124059

万元，总成本费用为

82986

万元

,

。 其中，销售税金附加总额为

1687

万元，发电利润总

额为

39386

万元，按照计算期

20

年进行平均测算，年平均利润为

1969

万元。

该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01%

，自有资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3%

，投资回收期为

10.6

年。 具体情况

如下表：

六、项目的市场预测及产业发展前景

国电托里玛依塔斯一期

49.5MW

风电场工程风力资源情况十分丰富，

7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达到

8.67

米

/

秒，风

功率密度达到

842.62W/

﹏

,

风电场风速冬季风小，春季风风速大；风速白天大，晚上小；风速在

3m/s～22m/s,

所占比例

为

87.99%

，风能密度所占比例为

91.22%

；风速在

4m/s～25m/s,

所占比例为

81.63%

，风能密度所占比例为

97.77%

，因此

风速分布较为均匀，风电机组利用效率很高。

综上所述，国电托里玛依塔斯一期

49.5MW

风电场工程风力资源情况十分丰富，是建设风电场很好的地址，风

电场的开发建设将有力地推动塔城地区的风电发展，并带动促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七、项目的风险与对策

1

、由于风电在我国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相关的安全措施和防护措施没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更没有深入的

研究风电运营当中的安全问题和卫生问题，从而或多或少的产生事故隐患和安全事故，所以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

管理模式，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特点，逐步建立风电安全生产和运营的有效管理体制。

2

、项目存在一定的政策低于预期或不确定的风险，我国目前鼓励风电、水电等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

展，但新能源政策扶持力度和出台时间有可能低于预期。

八、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参股设立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项目，是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符合新赛股份发展战略的延

伸和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公司积极参与新疆及公司周边包括再生能源及矿产资源在内的优势资源开发，

有利于公司调整现有产业结构，不断培育和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可持续盈利能

力，对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九、备查文件

1

、 塔城发电公司《股东协议书》、《公司章程》

2

、 新赛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

3

、 国电玛依塔斯一期

49.5MW

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30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直销网上交易系统服务的公告

由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将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本周五）

17:00

至

2

月

11

日（本周六）

17:00

进行系统维护，届时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将暂停服务。 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06

（免长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十日

关于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国金证券等

6

家券商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齐

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鲁证券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国盛证券

"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爱建证券

"

）和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

中投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10

日起，国金证券、齐鲁证券、华泰证券、国盛证券、爱建证

券和中投证券开始代理销售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261002

，

C

类

261102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金喆

电话：

028-86690126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00109

网址：

www.gjzq.com.cn

2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公司网址：

www.qlzq.com.cn

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程高峰、万鸣

电话：

025-83290979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4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南昌市北京西路

88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人：吴祖平

电话：

0791-6281061

传真：

0791-6289395

客户服务电话

: 0791-6285337

网址：

www.gsstock.com

5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758

号

23

楼

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联系人：陈敏

电话：

021-32229888-3121

传真：

021-62878783

客服热线：

021-63340678

网址：

www.ajzq.com

6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

层

-21

层及第

04

层

01

、

02

、

03

、

05

、

11

、

12

、

13

、

15

、

16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单元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联系电话：

0755-82023442

传真：

0755-82026539

客服电话：

400 600 8008

网址：

www.china-invs.cn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00109

网址：

www.gjzq.com.cn

2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公司网址：

www.qlzq.com.cn

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4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0791-6285337

网址：

www.gsstock.com

5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021-63340678

网址：

www.ajzq.com

6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 600 8008

网址：

www.china-invs.cn

7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十日

关于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西部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部证券

"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10

日起，西部证券开始代理销售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262001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232

号陕西信托大厦

16－17

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联系人：冯萍

电话：

029-87406488

传真：

029-87406387

客服热线：

95582

网址：

www.westsecu.com.cn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582

网址：

www.westsecu.com.cn

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十日

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提示公告

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４２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

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ｊｓｗｕｔｏｎｇ．ｃｏｍ

），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１

，

６７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 行 方 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 行 对 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

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

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 销 方 式 余额包销

发 行 日 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

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永方路

３２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８２２８５０５９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８５

、

６２９３８５７８

发行人：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关于深化新股

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

简称“协会”）《关于保荐机构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

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

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吴通通讯”）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６７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２

号文核准。

吴通通讯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２９２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所有除参与网下初步询价

的配售对象以外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股数不超

过

３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１９．７６％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

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

业板投资资格。

４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东吴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期间的交易日安排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

现场推介，其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期间的交易日在深圳、上海、北京向询价

对象进行现场推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北京参加

现场推介会。

５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定

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东吴证券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

２０

名询价对象。

６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管

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

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下

申购。

７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

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股票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

报价格和申报数量，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

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８

、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东吴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

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１１０

万股，即配售

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３３０

万股。

９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格

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１０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

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

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 股票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

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会

备案。

１１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

行配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１１０

万股）配号的方法，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将对申购资金有效的配

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依次配流水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的个

数等于其有效申购量除以“申购单位”

１１０

万股。然后通过摇号方式，摇出

３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１０

万股

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３３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

进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３３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网下发行数量将相应增加，主承销商将根据回拨规模相应增

加中签号数。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３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

购不足部分，且为

１１０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

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在发生回拨的

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４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在《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详细披露。

１５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

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３０

万股；

（

３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１

，

３４０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４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６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

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Ｔ－７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ｊｓｗｕｔｏｎｇ．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江苏吴

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重要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周五）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上市提示公告》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周一）

开始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深圳）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周一）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周二）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周三）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周四）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周五）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并公告，修改发行日

程。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期间的交易日安排初步询价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其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期间的交易

日在深圳、上海、北京向协会公布的所有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现场推介。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５

日 周二）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深圳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三楼 大宴会厅

３

厅

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４

日 周三）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上海

上海裕景大饭店

五楼 裕景宴会厅

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３５

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Ｔ－３

日 周四）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北京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二楼 聚宝厅

１

厅

北京市金融大街乙九号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

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期间的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

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

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采取价格与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股票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三档价格，各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互相独立。每一档申报价格

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１０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１１０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

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股票配售对象的累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３３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股票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报价格；

②

假设某一股票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

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

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

为

Ｑ１＋ 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

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３３０

万股以上的部

分；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１１０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或者增加的申报数量不符合

１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

报数量。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

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

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 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卫方

住 所：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永方路

３２

号

联 系 人： 姜红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８２２８５０５９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住 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８５

发行人：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